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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
文号

沙市监处罚[2025]167号

案件名称 沙湾县三道河子镇忆梦保健品店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案

违法事实/案情
简要

  沙湾县三道河子镇忆梦保健品店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者朱*于2024年2月
因脑干出血病故，其妹妹朱**于2025年9月份开始接手并经营该店，且未
对该店营业执照经营者进行变更登记，该店所有经营环节由朱念芝负
责，无其他共同经营者。据朱**陈述，其销售的外包装标有“㡣王”字
样的产品是一种预包装食品，是由原经营者朱*购进，进货价不明，销售
价为80元/瓶，外包装及说明书已丢失，且无法提供许可证、相关证明文
件和进货查验记录。

行政处罚适用法
律法规条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（二）项

从轻处罚的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款、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
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十四条

行政处罚内容 一、警告；二、处罚款1000元。 

处罚日期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
